
附表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病媒防治施作紀錄

病媒防治業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可執照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（　　年　　月　第　　　／　　

頁） 

註：１、使用數量、使用總量、庫存量須註明單位；購入數量需註明數量及單重；同一藥劑如有二個以上來源，須於

藥劑來源處註明。

　　２、本表可依電子檔自行調整列數、頁數，使用數量合計欄位請於最後一頁填寫。

【法規來源】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§8【更新】2016/7/8

【法規來源】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§9【更新】2016/7/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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